2020级电气类与电子信息类学生专业确认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为推进学校大类招生培养、大类培养、书院制教育改革，深化本科教育体系改革，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养成优良学风，确保大类招生模式下学生专业确认工作的规范有序、平稳开展，根据《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新生专业确认实施办法》和《关于学生专业确认实施细则制定的指导性意见》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细则。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切实做到专业确认在程序上公开透明、评价方式和内容上公平公正。
2.坚持志愿优先、择优录取。充分尊重学生志愿，以高考成绩、专业学习潜质测评和进校后的学习表现等为依据分批择优录取。
3.吸引优质生源与激励优良学风养成相结合。专业确认实施细则既充分考虑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工大，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基本要求
1. 电气类与电子信息类各专业接收学生的人数按各专业高考招生计划数进行确认。所有学生须参加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考试科目分别是《高等数学》、《程序设计基础C》。
2.高考成绩位次号在全省前6000名(含)的浙江省进档考生，在电气类与电子信息类专业确认时，确保满足学生所填的第一个专业志愿；高考成绩位次号在全省前9000名(含)的浙江省进档考生，在电气类与电子信息类专业确认时，确保满足学生所填的前两个专业志愿的其中一个。按特殊招生政策招收的体育特长学生，其专业的确定依据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和学生填报的志愿加以确认。
3.当学生一志愿率超过专业招生计划的 150%（含）时，招生计划数不上浮。
4.浙江省内普通高考生源学生小类内专业确认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最多可填报二个专业志愿，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小类内的专业。各专业接收人数为专业省内普通高考生源接收人数的60%。被录取的学生必须满足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无不及格的条件。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填报的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排序后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相同时按照高考成绩位次号排序）。符合条件未提交志愿者做第一轮放弃处理。第一轮专业确认录取者不能参加第二轮专业确认。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折算分、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成绩权重占7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权重占30%。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100×高考成绩 / 750）× 70% +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1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15%

第二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小类内的专业，志愿数必须与小类内的专业数一致，且不得重复填报。各专业接收人数为第一轮专业确认后专业省内普通高考生源剩余接收人数。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后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折算分、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成绩权重占3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权重占70%。
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100×高考成绩 / 750）× 30% +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3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35%
在同等条件下，根据学生原先的高考成绩高低优先录取。2020级各专业省内普通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如下： 
2020级各专业省内普通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
	专业小类
	专业名称
	浙江省内
普通考生
	第一轮专业确认
	第二轮专业确认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6
	16
	10

	
	自动化
	33
	20
	13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
	22
	13
	9

	
	通信工程
	46
	28
	18

	
	智能科学与技术
	17
	10
	7


5.通过浙江省内“三位一体”招生录取的学生小类内专业确认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最多可填报二个专业志愿，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小类内的专业。各专业接收人数为专业三位一体生源接收人数的60%。录取的学生必须满足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无不及格的条件。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填报的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排序后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相同时按照高考成绩位次号排序）。符合条件未提交志愿者做第一轮放弃处理。第一轮专业确认录取者不能参加第二轮专业确认。综合成绩由高考录取综合分、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录取综合分成绩权重占7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权重占30%。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高考录取综合分× 70% +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1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15%

第二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小类内的专业，志愿数必须与小类内的专业数一致，且不得重复填报。各专业接收人数为第一轮专业确认后专业省内普通高考生源剩余接收人数。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后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由高考成绩折算分、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录取综合分成绩权重占3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权重占70%。
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高考录取综合分 × 30% +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3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35%

在同等条件下，根据学生原先的高考录取综合分成绩高低优先录取。
2020级各专业省内三位一体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如下：
2020级各专业省内三位一体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
	专业小类
	专业名称
	省内三位一体考生
	第一轮专业确认
	第二轮专业确认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2
	2

	
	自动化
	6
	4
	2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
	3
	2
	1

	
	通信工程
	8
	5
	3

	
	智能科学与技术
	3
	2
	1


6.浙江省外生源学生专业确认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最多可填报两个专业志愿，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学院小类内的专业。各专业接收人数为专业省外普通高考生源接收人数的60%。被录取的学生必须满足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无不及格的条件。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按录取比例设定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后进行录取。符合条件未提交志愿者做第一轮放弃处理。第一轮专业确认录取者不能参加第二轮专业确认。综合成绩由高考相对成绩、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相对成绩权重占7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权重占30%。
高考相对成绩算法如下：

高考相对成绩 = （考生高考总分 / 考生所在省高考总分）×100
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高考相对成绩×70%+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1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15%。

第二轮按综合成绩进行专业确认。每位学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须为学院小类内的专业，志愿数必须与学院小类内的专业数一致，且不得重复填报。各专业接收人数为第一轮专业确认后专业省外普通高考生源剩余接收人数。当申请学生人数少于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无条件接收学生；当申请学生人数超过专业剩余接收人数时，各专业按照学生志愿顺序、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后进行录取。综合成绩由高考相对成绩、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折算分组成。其中高考相对成绩成绩权重占30%；所在专业小类指定的主干课程期中考试成绩权重占70%。
高考相对成绩算法如下：

高考相对成绩 = （考生高考总分 / 考生所在省高考总分）×100
综合成绩具体算法如下：

综合成绩=高考相对成绩×30%+ 高等数学期中考试成绩×35%+程序设计基础C期中考试成绩×35%。
在同等条件下，根据学生的高考相对成绩高低优先录取。 
2020级各专业省外普通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如下： 
2020级各专业省外普通考生专业确认拟接收人数
	专业小类
	专业名称
	省外考生
	第一轮专业确认
	第二轮专业确认

	电气通信与计算机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4
	20
	14

	
	自动化
	45
	27
	18

	
	电子信息工程
	19
	11
	8

	
	通信工程
	40
	24
	16

	
	智能科学与技术
	15
	9
	6


浙江省外生源学生中在高考招生时已经确定专业的学生（含新疆内地班学生、西藏内地班学生、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港澳台学生），直接按录取专业确定专业。
四、其他
专业确认时间：本科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第14周前完成。
本细则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确认小组负责解释。
